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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免除条款说明书(普惠 e 生百万防癌医疗险) 

 

尊敬的客户您好： 

欢迎您选择众安保险公司产品，当您的保单生效后，我司将根据您选择的险种，按照

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 

保险人免责条款摘要，如下： 

1、个人支付部分在保单约定的免赔额范围内的，不予理赔；按有基本医疗或公费医疗

身份投保，但不以基本医疗或公费医疗身份就医的，按保单约定比例赔付； 

2、初次投保前或非上一张保单期满后指定期限内重新投保前的既往症或先天性疾病，

不予理赔； 

3、投保前或等待期内检查结果异常，被医生建议进一步复查的，等待期后确诊的疾病，

不予理赔； 

4、非公立二级及以上医院就医的，不予理赔；特需病房、外宾病房或其它不属于基本

医疗保险范畴的高等级病房治疗的、入住康复科、康复病床或接受康复治疗的，不予理赔； 

5、医保支付、公费报销、第三方报销过的部分，不予理赔；非疾病性的治疗，不予理

赔。 

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司就该产品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及相关内容做如下书

面说明，请您仔细阅读。 

一、责任免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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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恶性肿瘤医疗类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支出医疗费用的或发生如下列明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不承

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1. 被政府依法拘禁或入狱期间伤病；被保险人殴斗、醉酒、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违

反规定使用麻醉或精神药品；被保险人未遵医嘱擅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2. 被保险人在合同生效前已经患有恶性肿瘤——重度、原位癌、肝硬化； 

3. 因被保险人所患既往症所导致的恶性肿瘤——重度 ，及保险单中特别约定的除外

疾病引起的相关费用，但投保时保险人已知晓并作出书面认可的除外； 

4.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前接受检查或治疗，且在等待期后明确诊断为同一种本合同

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 ； 

5. 等待期内确诊的恶性肿瘤——重度 ；等待期内所诊断的疾病、接受检查或治疗，

且在等待期后明确诊断为同一种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 ；等待期内药物

过敏、食物中毒、细菌或病毒感染（但因意外伤害致有伤口而生感染者除外）或其

他医疗导致的伤害； 

6. 未经科学或者医学认可的试验性或者研究性治疗及其产生的后果所产生的费用；未

被治疗所在地权威部门批准的治疗，未获得治疗所在地政府许可或批准的药品或药

物；各类医疗鉴定，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事故鉴定、精神病鉴定、遗传基因鉴定费用；

因职业病、医疗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被保险人在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医院就诊发

生的医疗费用； 

7. 未经医生建议自行进行任何治疗或未经医生处方自行购买药品产生的费用；虽持有

医生处方，但未在开具处方的医生执业的医疗机构购买药品产生的费用（以药品费

票据载明信息为准）；虽持有医生建议，但治疗在非医疗机构进行或费用由非医疗

机构收取（以医疗费票据载明信息为准）；虽持有医生处方，但处方剂量超过 30

天部分的药品费用； 

8. 被保险人患精神和行为障碍，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9. 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但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因职业关系、输血及

器官移植导致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的除外； 

10. 康复治疗或训练、休养或疗养、健康体检、隔离治疗、保健食品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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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康复治疗辅助装置或用具（包括义肢、轮椅、拐杖、助听器、眼镜或隐性眼镜、义

眼、矫形支架等）及其安装、非处方医疗器械及其安装； 

12. 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者武装叛乱；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化学污染。 

（二） 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类 

任何在下列期间发生的或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

费用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主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2. 被保险人在非指定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费用。 

 

二、名词解释： 

（1）赔付比例：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扣除免赔额和免赔事项后，保险人赔付给被保险人

的金额和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损失之间的比例。 

（2）免责条款/事项：指保险公司约定的用以免除合同责任或赔付责任的条款。 

（3）免赔额：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损失在一定限度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额度。 

（4）等待期：是指保险合同在生效的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客户也不能获

得保险赔偿。 

（5）保险期间：本合同的有效期间。 

（6）保险人：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7）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8）被保险人：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9）受益人：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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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11）就诊医院：本产品承保的恶性肿瘤医疗责任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

定的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普通部（其中床位费不包括单人病房、套房、家庭病床）；恶性

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责任限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12）周岁：以法定身份证明文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基础计算的实足年龄。 

（13）原位癌：指恶性细胞局限于上皮内尚未穿破基底膜浸润周围正常组织的癌细胞

新生物。原位癌必须经对固定活组织的组织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 

（14）肝硬化：肝硬化是临床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因慢性 B 型或 C 型病毒性肝炎

或酒精性肝炎导致的肝纤维化改变。病理组织学上有广泛的肝细胞坏死、残存肝细胞结节性

再生、结缔组织增生与纤维隔形成，导致肝小叶结构破坏和假小叶形成，肝脏逐渐变形、变

硬而发展为肝硬化。早期由于肝脏代偿功能较强可无明显症状，后期则以肝功能损害和门脉

高压为主要表现，并有多系统受累，晚期常出现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继发感染、脾功

能亢进、腹水、癌变等并发症。 

（15）既往症：指在本合同生效前罹患的被保险人已知或应该知道的有关疾病。通常

有以下情况： 

1.本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但未接受任何治疗； 

2.本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长期治疗未间断； 

3.本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 治疗后症状未完全消失，有间断用药情况； 

4.本合同生效前，未经医生诊断和治疗，但症状或体征明显且持续存在，以普通人医学

常识应当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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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合同生效前，医生已有明确诊断且经治疗后病症有明显缓解的。 

（16）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

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自然死亡、疾病身故、猝死、自杀以及自伤均不属于意外伤害。 

（17）职业病：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

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职业病的认定需遵循《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的相关规定及鉴定程序。 

（18）医疗事故：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及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19）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艾滋病病毒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缩写为

HIV。艾滋病指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缩写为 AIDS。在人

体血液或其它样本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或其抗体呈阳性，没有出现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感

染艾滋病病毒；如果同时出现了明显临床症状或体征的，为患艾滋病。  

（20）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1）保险金申请人：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

自然人。 

（22）其他释义详见保险条款。 


